新竹縣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複查 紀錄 〔不預先通知〕 
	列管計畫名稱
	加速國中小老舊校舍及相關設備補強整建計畫
	計畫
主辦機關
	教育部國教司

	標案所屬
工程主管機關
	新竹縣政府
	查核日期
	099 年 10 月 26 日

	標案名稱
	老舊校舍重建工程一式
	地點
	新竹縣竹北市

	標案
執行機關
	新竹縣立六家國民中學
	專案管理
單位
	　

	設計單位
	林志成建築師事務所
	監造單位
	林志成建築師事務所
	承包商
	明信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發包預算
	93,800(千元)
	契約金額
	85,800(千元) 

	工程概要
	地上3層、地下1層. RC造.總樓地板面5746.45平方公尺

	工程進度、
經費支用及
目前施工概況
	截至99年10月25日止：
1.工程累計進度：預定51.10％；實際64.97％；
2.經費累計支用：預定43,844千元；實際55,744千元。
3.目前進行：A區1.地下室消防及各樓層水電管線安裝。2.一樓走廊及室內天花板底漆。3.頂樓女兒牆粉刷打底。B區1.各樓層水電管線安裝及穿線。2.一、二樓男廁隔間粉刷打底。

	查核
委員
	外聘：田耀遠
內聘：林益洲
	開工及
預定完工
日期
	098 年 12 月 25 日至
099 年 11 月 30 日 

	領隊及
工作人員
	領隊：林委員益洲 
工作人員：陳偉欽、廖梅硃 
	查核分數
(等級)
	80分 (甲等) 

	優
點
	1.主辦機關每月定期督導及每週召開工務會議追蹤工程執行情形值得嘉許。2.現場工區動線及環境整潔良好，值得勉勵。3.主辦機關建立督導機制，迄今共5次，有紀錄可查。

	缺
點
	1.主辦機關督導之缺失追蹤改善情形建議能再至現場瞭解現場有無相同缺失未改善，以落實缺失全面改善。 (4.01.05)
2.監造單位對承商品質計畫及施工計畫之審查時限未符需求，本案98年12月25日開工，施工計畫於99年1月28日核定，品質計畫於99.1.28日核定。 (4.02.01.03)
3.監造單位1.監造計畫未訂定太陽能設備施工之品質管理標準。2.材料/設備及施工之品質管理標準未涵蓋本標案之水電工程所需之材料與設備，不符合需求。 (4.02.01.05)
4.監造單位監造計畫未訂定太陽能設備單機、整體功能試運轉之抽驗程序及標準。 (4.02.01.07)
5.監造單位現場部份機水電設備之施工，監造單位無抽驗材料設備並填具抽驗紀錄表。 (4.02.03.04)
6.監造單位監造報表對於施工之區位或樓層位置應詳加記載。 (4.02.03.08)
7.承攬廠商品質計畫未涵蓋水電工程，不符需求。 (4.03.02)
8.承攬廠商1.未訂定太陽能設備之工程品質管理標準。2.品質管理標準未涵蓋水電工程。 (4.03.02.04)
9.承攬廠商未訂定太陽能設備之單機測試、整體功能試運轉檢驗程序及標準。 (4.03.02.06)
10.承攬廠商未訂品內容品質稽核範圍及頻率。 (4.03.02.10)
11.承攬廠商施工日誌應再落實記載施工工項之工區(如A棟或B棟)及位置。 (4.03.03)
12.承攬廠商對結構工程及機水電類之品管自主檢查表執行時未填入實際量測值，且檢查標準量化待加強。 (4.03.04)
13.承攬廠商無材料/設備進料及送審管制總表。 (4.03.05)
14.承攬廠商未執行品質稽核，如查核自主檢查表之檢查項目、檢查結果是否詳實記錄等。 (4.03.08.02)
15.承攬廠商未設置有關混凝土澆置作業程序之看板。 (4.03.13.03)
16.承攬廠商無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及現場巡視之紀錄。 (4.03.14.07)
17.承攬廠商未進行危害辨識、評估及控制，並依主要危害訂定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4.03.14.11)
18.A棟3F教室後露台牆及B棟3F美術舞台後側之牆混凝土澆置不良，有冷縫、蜂窩現象。 (5.01.01)
19.B棟3F美術舞台後側之牆面完成面垂直度不良。 (5.01.03)
20.A棟1F教室後側地板樑混凝土表面有鐵絲未剪除。 (5.01.04)
21.工區有積水未處理，影響環境衛生及安全。 (5.05.08)
22.工區周邊仍有廢棄物未清理。 (5.05.09)
23.A棟3F教室天花板有部份漏水現象。 (5.07.01.07)
24.地下室入口左側排水不良，有積水現象。 (5.07.01.10)
25.A棟B1F電力盤管路未預留開口敲除牆面且PVC管出口未施作喇叭口。 (5.07.04.04)
26.1.B1F發電機室未設置新鮮空氣之對流開口。2.A棟2F教室後露台預留之冷氣電氣管路未設置於牆面。 (5.07.04.99)
27.部份混凝土完成面外觀平整度不佳。 (5.08.08.01)
28.水電、土建工作未協調，施工介面未整合。 (5.09.06)
29.查核時混凝土抗壓試驗紀錄未陳列。 (5.10.01.04)
30.查核時廠商未將給水試壓紀錄陳列。 (5.10.06.03)
31.廠商僅有電信之接地電阻測試紀錄，無其他之接地電阻測試紀錄。 (5.10.07.02)
32.機水電設備未審查。(如發電機、太陽能設備等) (5.10.17.01)
33.水電工稚程之材料設備檢驗送審項目進度太慢。 (5.10.99)
34.仍有未上下設備的施工架。 (5.14.01.04)
35.仍使用未符合規定之合梯。 (5.14.01.07)
36.地下室臨時用電設備未接地。 (5.14.03.01)
37.廠商勞安自動檢查紀錄未落實檢查(A棟3F美術教室臨時用電未設插頭及積水處上放置包裝水泥等)。 (5.14.04)
38.無協議組織會議紀錄。 (5.14.99)
　　缺點總計扣點數　0　點。

	
規劃
設計
問題
及
建議
	1.設計圖之電力系統接地係設置於既設之配電箱處，請建築師再確認是否應考量於新設動力盤設置接地電阻系統。2.B區3F美術走廊處有造型開口通風，但地板未考量設置落水管。

	品
質
指
標
	環境：80分；安全：79分；強度：80分；美觀：80分；功能：81分。 

	
其
他
建
議
	1.發電機房未設計通風口，主辦機關應會同設計單位再檢討是否需預留通風口，本案後續進入裝修工程的高峰期，監造單位應督導廠商召開協議組識會議，釐清施工界面，規範安衛責任，避免二次施工，確保施工品質與進度。2.本工程經本施工查核小組以「環境」；「安全」；「強度」；「美觀」；「功能」五項指標試評，評分如下：「環境」80分；「安全」79分；「強度」80分；「美觀」80分；「功能」81分。其中「安全」指標較差(項目詳如查核紀錄)，請加強改善。建議每月辦理自我評量，並以達80分為目標。 

	扣
點
統
計
	　　廠商總計扣點數　0　點。

	檢
驗
拆
驗
	(未填)


